《精细与专用化学品》投稿须知
1. 投稿人首先保证：署名无争议，引用他人著述已注明出处，无一稿多投。本刊为国内外公开发行期刊，文责自负。
2. 明确所投文章的体裁，不要将研究报告类论文与综述类文章（市场研究类文章）揉合在一起写。文稿要逻辑清楚，语句通顺，数据可靠，图表清晰准确，使用国际标准单位。
3. 来稿要求附中、英文题名、单位、摘要和关键词。文中产品名称、单位名称要写全称。
4. 参考文献著录要齐全，按规定格式书写（具体要求见后面附录），并在文中引用处按顺序注出，较旧的文献和非正式出版的文献不要列出。综述类文章的参考文献一般控制在30篇以内，应选择亲自阅读过的最主要、最新的参考文献列入文后参考文献表中。请注意参考文献不可标注在小标题中。
5. 来稿请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（如有）简介，包括出生年、性别、职称、学位、研究方向。
6. 获得基金资助产出的文章，应注明基金项目名称，并在圆括号内注明其项目编号。基金项目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正式名称填写，多项基金项目应依次列出，其间以分号隔开。基金项目指省部级以上单位、大专院校、研究机关以“基金”名义或全国性的重大计划资助的研究项目。对较多项目给予支持的、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基金也可列入基金项目。 
[bookmark: _GoBack]7. 编辑部在5-10个工作日给出初审结果，并在最迟6周内给出处理意见。
